臺北市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中國語文學習領域輔導小組第 1 學期團員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 臺北市 109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3） 臺北市 109 學年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國文領域輔導小組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1） 輔導員透過專家指導、共同備課、授(觀)課、議課，與教師進行分享或專業對話， 促進彼此專業成長。
（2） 透過不同說明文本課程設計，展現素養課程設計的多樣教學樣態，提供觀課教師 思考討論。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4） 協辦單位：景興國中、金華國中、萬華國中、大直高中、成淵高中

四、辦理日期地點及內容：
	日期
	12/17(四)
	12/28(一)
	1/8(五)

	地點
	(A)大直高中
	(B)金華國中
	(C)成淵高中
	(D)景興國中
	萬華國中

	13：10

/
13：30
	相見歡
報到
	圖書館4樓國際教育基地
	第一會議室
	綜合大樓

地理教室
	多功能教室五
	跨團交流
指定對象

	13：30

/
13：40
	觀課流
程說明
	
	
	
	
	

	13：40

/
14：00
	說課
	呂金霙老師
	陳秉貞老師
	卓芳宇老師
	蕭千金老師
	藍淑珠老師

	14：10

/
15：00
	授課
	張釋之執法
(翰林版)
	與宋元思書
(翰林版)
	射鵰英雄傳-
智鬥書生
(翰林版)
	冬陽
(康軒版)
	拆牆
(康軒版)

	15：05

/
16：30
	議課
	呂金霙老師
	陳秉貞老師
	卓芳宇老師
	蕭千金老師
	藍淑珠老師


五、參加對象與人數
(1) 名額：因疫情管制，每場次預定錄取名額為 20 名。
(2) 對象：本團團員及臺北市公私立國中國文領域教師。
(3) 研習採自由報名，參加人員同意公假，全程參加研習者，核發 3小時研習證明。 
六、報名方式
參加人員請至臺北市教師電子研習護照(http://insc.tp.edu.tw) 報名，於報名截止日(12/15)前完成報名及學校薦派，全程參加研習者核發 3小時研習證明。因場地有限，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聯絡人：臺北市立螢橋國中教務處葉慧玲主任 2368-8667 轉 200。
七、其他
(1) 場地學校車位有限，恕不提供研習教師停車，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2) 參加人員悉遵照各場地學校校園防疫管理規定辦理。
(3) 協辦學校請配合辦理公開授課時間，協助安排輔導員及授課班級課務，並安排說課、授課(觀課)及議課場地布置、人員引導等事宜。
8、 經費：由教育部精進教學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9、 本計畫奉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